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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79 证券简称：英利汽车 公告编号：2025-015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购买了1笔企业大额存单产品。2025年4月10日，该笔大额存
单到期赎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5,000.00万元，并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45.00万元。上述产品本金
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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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在授权期限内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2024年1月12日
起至2025年1月11日。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7）。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在授权期限内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80亿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2024年10月30日起至
2025年10月30日。同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的现金管理授权(自2024年1月12日起至2025年1月11日止)终止。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 2025年4月10日，公司

已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15,822.82万元（全部为协定存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额度为2,177.18万元。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88478 证券简称：晶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9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7日

向全体监事发出并送达，并于2025年4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宁主持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建立了安全保障措施，能够确保公司日常

运营和资金安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及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3人；不同意0人；弃权0人。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晶升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特此公告。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88478 证券简称：晶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0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
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
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公
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期限内行使投资决策、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具体事项由
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在确保自有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保障公司股东权益。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投资风险可控。该等现金管理产

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计划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期限内行使投资决策、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具体事项由

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受托方为银行或其他合法金融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投资风

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

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

的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4、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5、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未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
通过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

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批。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建立了安全保障措施，能够确保公司日常

运营和资金安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及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特此公告。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88478 证券简称：晶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1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鼓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

号召，且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李辉先生拟使用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自2025年4月11日
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
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次增持股
份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态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资金筹措进度不
及预期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
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李辉先生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的
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李辉先生。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李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996,69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5.90%；李辉先生控制的南京盛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6,
581,0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6%；李辉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南京海格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6,406,9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3%。

综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李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25.29%的股份。
（三）在本公告披露之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为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鼓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号

召，且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李辉先生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态势择机实施增

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5年4月11日起6个月内，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

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公司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地资金安排
本次增持计划所需资金均为增持主体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相关增持主体承诺
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实施期间以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资金筹措进度不及预期等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
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智
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韵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9项发明专利证书、45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ZL 2017 1 0538675.5
ZL 2018 1 0027510.6
ZL 2018 1 0317810.8
ZL 2018 1 0671419.8
ZL 2019 1 0556168.3
ZL 2019 1 0562499.8
ZL 2020 1 0666936.3
ZL 2023 2 3431769.2
ZL 2023 2 3416078.5
ZL 2024 2 0033595.X

ZL 2024 2 0217071.6

ZL 2024 2 0280958.X
ZL 2024 2 0281744.4
ZL 2024 2 0281765.6
ZL 2024 2 0281777.9
ZL 2024 2 0280983.8
ZL 2024 2 0280904.3
ZL 2024 2 0290540.7

ZL 2024 2 0290156.7

ZL 2024 2 0412610.1
ZL 2024 2 1094878.1

专利名称

旋转式开关操作机构组件

一种旋转式隔离开关的限
制电弧路径模块

一种弹片式接线端子结构

一种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的机械联锁机构

电气开关的触头配合结构

一种直流接触器的动触头
组件及该直流接触器

一种接线端子和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漏电保护机构
及该断路器

一种夹持式触头系统

一种断路器外接附件联动
结构

一种动触头组件、转换开关
及配电设备

双断点开关单元及隔离开
关

静触头组件及开关单元

一种开关单元及隔离开关

一种开关本体及隔离开关

一种开关单元及隔离开关

触头机构及开关单元

一种触头机构、直流接触器
及配电盒

一种开关接触装置及控制
开关

直流接触器壳体及直流接
触器

一种混合式固态断路器

专利类型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申请日

2017-7-4
2018-1-11
2018-4-10
2018-6-26
2019-6-25
2019-6-26
2020-7-10
2023-12-14
2023-12-14
2024-1-5

2024-1-29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5
2024-2-8

2024-2-8

2024-3-4
2024-5-17

有效期

20年

20年

20年

20年

20年

20年

2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证书号

第7808814号

第7809454号

第7806317号

第7804484号

第7805623号

第7806322号

第7803899号

第22611451号

第22613535号

第22609159号

第22608715号

第22607894号

第22616499号

第22610142号

第22624042号

第22608271号

第22622694号

第22617518号

第22620350号

第22619233号

第22622427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ZL 2024 2 0412440.7
ZL 2024 2 0536958.1
ZL 2024 2 0539006.5
ZL 2024 2 0539233.8
ZL 2024 2 1120865.7
ZL 2024 2 1162988.7

专利名称

一种灭弧室及断路器

一种辅助触头模块、接触器
及配电盒

一种操作机构、转换开关及
配电设备

一种用于自动转换开关的
减速机构及自动转换开关

一种刀开关安装架结构

一种塑壳断路器电气绝缘
结构

专利类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申请日

2024-3-4
2024-3-19
2024-3-19
2024-3-19
2024-5-21
2024-5-24

有效期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证书号

第22618620号

第22619896号

第22620996号

第22623512号

第22509256号

第22616249号

ZL 2024 2 1244046.3
ZL 2024 2 1258226.7
ZL 2024 2 1255309.0
ZL 2024 2 1258177.7
ZL 2024 2 1269647.X
ZL 2024 2 1268633.6

一种附件接线端子及断路
器

一种动力系统及断路器

一种动力系统及断路器

一种快合机构及断路器

一种绝缘隔板及断路器

一种绝缘装置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2024-5-31
2024-6-3
2024-6-3
2024-6-3
2024-6-4
2024-6-4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第22609103号

第22622848号

第22617013号

第22610535号

第22622466号

第22613798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
专利号

ZL 2024 2 0920790.4
专利名称

断路器连接结构以及电器
开关柜

专利类型

实用新型

申请日

2024-4-28
有效期

10年

证书号

第22615922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
专利号

ZL 2020 1 1555463.6
ZL 2019 1 1056360.2

专利名称

断路器

一种具有远程控制切换功
能的旋转开关

专利类型

发明

发明

申请日

2020-12-23
2019-10-31

有效期

20年

20年

证书号

第7812942号

第7809723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专利号

ZL 2024 2 0290144.4

ZL 2024 2 0290149.7
ZL 2024 2 0290147.8
ZL 2024 2 0421971.2
ZL 2024 2 1094586.8
ZL 2024 2 1206049.8
ZL 2024 2 1237599.6

ZL 2024 2 1308029.1

ZL 2024 2 1299375.8

专利名称

一种磁系统、负荷开关和电
表

一种磁系统和负荷开关

灭弧组件及低压开关

一种断路器灭弧结构

一种灭弧系统及断路器

一种灭弧装置及低压开关

灭弧装置及开关器件

一种双向磁保持机构及断
路器

一种双向保持断路器

专利类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申请日

2024-2-8

2024-2-8
2024-2-8
2024-3-5
2024-5-17
2024-5-29
2024-5-31

2024-6-7

2024-6-7

有效期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证书号

第22617063号

第22623989号

第22624172号

第22617255号

第22613413号

第22624251号

第22609563号

第22610237号

第22622034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ZL 2024 2 0945784.4
ZL 2024 2 0945818.X

ZL 2024 2 0945834.9
ZL 2024 2 0884422.9
ZL 2024 2 0946987.5
ZL 2024 2 0945828.3
ZL 2024 2 0945881.3
ZL 2024 2 0948212.1
ZL 2024 2 0947835.7
ZL 2024 3 0417165.3

专利名称

一种分合闸结构及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状态指示机构
及具有指示结构的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状态指示机构
及断路器

集成控制盒

一种执行机构及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

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的解锁机构及
断路器

断路器

专利类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申请日

2024-4-30
2024-4-30

2024-4-30
2024-4-25
2024-4-30
2024-4-30
2024-4-30
2024-4-30
2024-4-30
2024-7-4

有效期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5年

证书号

第22621100号

第22618904号

第22618220号

第22610055号

第22622165号

第22618376号

第22620918号

第22620002号

第22620919号

第9202125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ZL 2024 3 0078947.9
专利名称

电子设备的故障预警管理
图形用户界面

专利类型

外观设计

申请日

2024-2-5
有效期

15年

证书号

第9220734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红河红发新基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良韵科技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

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0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
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全资子公

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融资和日常经营所需事

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上述担保的担保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0）。

近日，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南宁

分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1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百跃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跃农牧”）为公司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担保

额度以内，且百跃农牧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公司全资子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担保余额和可用担保额度在本次担保前后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

公司全资
子公司

被担保方

公司

本次担保前
实际担保余额

29,930

本次担保后
实际担保余额

37,930

已审批
担保额度

100,000

已使用
担保额度

47,950

剩余可使用
担保额度

52,05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4月19日

注册地点：广西南宁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9号

法定代表人：李奉强

注册资本：34,636.2262万元

经营范围：对农业、渔业、食品加工业、环保业、教育文化产业、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业的投

资；生产、加工及销售：配合饲料、饲料原料（包括鱼粉、鱼油、豆粕、菜粕等）；研究开发生物技术、饲料

及饲料添加剂；畜禽养殖与销售（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对水产品养殖及加工技术的研

究与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企业策划、咨询服务；资产投资经营

管理（除国家专项规定外）；计算机软件开发；场地租赁；普通货运（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

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担保方百跃农牧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单体）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三季度（或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
计

2,656,473,708.18
1,497,590,210.19
849,154,622.18
1,048,588,598.09
1,158,883,497.99

56.38%
313,386,372.85
-1,960,859.95
-1,234,778.31

2023年度（或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571,094,174.65
1,410,975,898.35
713,345,639.19
1,010,931,786.25
1,160,118,276.30

54.88%
417,395,642.08
157,702,408.95
160,417,589.15

或有事项：无。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百跃农牧与招商银行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公司授信额度内的流动资金

贷款（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招商银行南宁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

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捌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

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

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

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

展。公司作为被担保人资信良好，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有

利于提升公司融资能力，保证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需求，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81,400万元（均为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00,
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51,88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23年12月31日）37.0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3年12月31日）0.00%。

除前述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亦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

外担保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百跃农牧与招商银行南宁分行签订的以公司为被担保方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百跃农牧股东决定。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88201 证券简称：信安世纪 公告编号：2025-011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1%整倍数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会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世顺安”或“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

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恒世顺安持有公司股份由19,450,752股减少至19,029,2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由6.13%减少至6.00%，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恒世顺安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1%整倍数的告知

函》，截至2025年4月9日，恒世顺安通过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21,50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13%，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就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120222300606792W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水保东路3号3栋412室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恒世顺安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4月9日

减持数量（股）

421,501
减持比例

0.13%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恒世顺安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本次变动前

持股数量

19,450,752
持股比例

6.13%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19,029,251
持股比例

6.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恒世顺安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通过大宗交易进行股份减持，不

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5、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按照相关要求

及时告知公司对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5198 证券简称：安德利 公告编号：2025-030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约8,007万元到9,087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人民币
约2,671万元到3,751万元，同比增加50%到70%；

●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约7,903万元到8,983万元，与上
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人民币约1,898万元到2,978万元，同比增加32%到5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约8,007万

元到9,087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人民币约2,671万元到3,751万元，同比增
加50%到70%；

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约7,903万元

到8,983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人民币约1,898万元到2,978万元，同比增加
32%到50%。

（注：所列财务数据以及同比比例如有尾差，系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335.67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6,005.10万元。
（二）每股收益：0.1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本期业绩增加主要是由于客户订单需求增加，浓缩果汁的销售数量同比大幅增长所致。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增是否适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公司目前不存在影响本次业
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准确的财务数据和经营分析请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

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公司公开发

行24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
44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资信评级费及信息披露费用等其

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52,839,000.00元（含税），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2,387,161,000.00元。本次募

集资金已于2021年1月4日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审验，并于2021年1月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0003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

求，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嘉定支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

公司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OmniVision Technologies, Inc.、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

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亦严格遵照履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成并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公司对全部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节余募集资金38,036.44万元（实际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信息如下：

序号

1
2
3
4

账户名称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OmniVisionTechnologies,
Inc.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
江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账号

121908236710307
15006188888809
15119618888860

FTN15555788816865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并办

理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

之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3170 证券简称：宝立食品 公告编号：2025-005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意向书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事项概述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土地出让意向书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宝

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润”）与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亭林镇人民政

府”）签署《土地出让意向书》，上海宝润拟在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工业区受让 31.14亩地块（暂定面

积，具体以实际土地测绘面积为准）投资并设立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土地

出让价格最终以上海市金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选择的政府采购名录中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

价格为参考依据，经招拍挂程序后，以正式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的金额为准，上海

宝润拟定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27,767.2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土地出让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2024年3月20日，上海宝润与亭林镇人民政府完成《土地出让意向书》的签署，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意向书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0）。

二、本次进展情况

上海宝润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了上述宗地编号为202418592283007461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挂牌出让竞拍，最终以人民币2,221万元竞得该宗地的使用权。上海宝润于2025年4月9日与有关

政府部门签署了《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该出让合同的主要

内容如下：

（一）合同双方

出让人：上海市金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受让人：上海宝润食品有限公司

（二）出让土地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202418592283007461
2、宗地面积：18,408.04平方米

3、宗地位置：亭林镇,四至范围东至亭华路,南至12-08地块,西至招贤泾,北至龙泉村后河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出让年限：50年（按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6、出让价格：人民币2,221万元

7、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约定：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的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经批准或

登记备案的金额人民币27,767.26万元。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的固定资产总投资包括建筑物、构

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投资和土地出让价款等。

上海宝润本次签署出让合同为《土地出让意向书》约定之下的进展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

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

上海宝润取得前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公司将根据下游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公司的战略规

划，积极推进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产能储备水平和智能化生产水平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复合调味料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次受让土地使用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不产生重

大影响，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公司竞得相关土地使用权后，将根据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权属证书及手续，项目建设涉及项目备

案、环评审批、工程施工等前置审批工作，还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公司将积极推进投资项目实

施工作，但相关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5-024
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运通信息引入战略投资者
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运通信息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信息”）以公开

挂牌和非公开协议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本次增资扩股拟引入战略投资者

不超过4家，其中，广州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数据集团”）将作为战略投资者，与员工持

股平台通过非公开协议的方式对运通信息增资，增资价格按照运通信息本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的最

终交易价格确定。本次运通信息增资扩股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1,666.67万元，对应每一元注册资

本认购价格不低于4.90元，实际出资额与认缴注册资本的差额计入运通信息资本公积。基于长远的

规划和考虑，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利。（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25年1月27日，运通信息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每1元新增注册资本认购价格

不低于4.90元。

2025年4月8日，运通信息收到广州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发出的《遴选结果通知书》，广州广商鑫

富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城发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创

基金”）、广州国资混改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运通信息实施增资扩股引入投资方

的最终投资方，认购单价为4.9元，合计认购金额为3,215.7482万元，对应合计认购运通信息新增注册

资本656.275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投资方

广州广商鑫富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城发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国资混改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购总金额

1,607.8738
803.9372
803.9372
3,215.7482

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328.1375
164.0688
164.0688
656.2751

广州数据集团与员工持股平台（广州运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运信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按照运通信息本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的交易价格同步入股。

三、关联关系说明

智创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基金”），公司

董事黄纪元担任城发基金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智创基金是公司的

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运通信息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正式增资合同，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0906 证券简称：财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5-006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所持公司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控运营”）持有公司股份441,780,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1%，国控运营本次解除质押32,450,
000股后，剩余质押公司股份188,440,15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42.65%。

2025年4月10日，公司收悉股东国控运营来函，其质押给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的32,45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解除手

续。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

32,450,000
7.35
1.00

2025年4月9日

441,780,550
13.61

188,440,150
42.65
5.8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国控运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是否继续解除剩余被质押股份，公司将
依据其通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